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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或 保 密 期 限 ：

檢附資料：【附件】王i 祿等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'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聲 
請釋憲案本會聲明

主 旨 ：

本會針對王光祿等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、搶砲彈藥刀 

械管制條例聲請釋憲案陳述意見。

一 、責 院 將 於 1 1 0 年 3 月 9 日 上 午 9 時 於 憲 法 法 庭 ，舉 行 大 法 官 審 理 會 台  

字 第 1 2 8 6 0號 王 光 祿 等 案 言 詞 辯 論 ，本 會 針 對 爭 點 題 綱 陳 述 意 見 ，詳 

如 附 件 。

正 本 ：許宗力大法官，蔡垧墩大法官、黃虹霞大法官、吳陳鐶大法官、蔡明誠大法官，林傻益大法官、許志雄大法 

官 、張瓊文大法官'黃瑞明大法官、；I 森林大法官、黃眧元大法官、謝銘洋大法官、呂太郎大法官、楊惠欽大法官， 

蔡宗珍大法官

副 本 ：大法官書記處

說明

理事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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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光祿等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 

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、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

聲請釋憲案

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陳述意見/2021.01.27

長 久 以 來 原 住 民 族 狩 獵 行 為 與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的 爭 議 ，源 於 其 主 張 狩 獵  

為 文 化 權 ，受 蕙 法 、原 住 民 族 基 本 法 保 障 ，不 應 受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法 規 範 限  

制 ，包 括 僅 限 「傳 統 文 化 、祭 儀 」所 需 及 「事 先 申 請 」程 序 等 。且 獵 搶 功  

能 、形 態 與 設 計 也 不 應 受 搶 砲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條 例 所 限 。

憲法法庭將於今(110)年 3 月 9 日召開言詞辯論庭。主要爭點包括：

* 憲 法 是 否 保 障 原 住 民 ( 族 ）（狩 獵 ) 文 化 權 ？

參 原 住 民 ( 族 )(狩 獵 ) 文 化 權 之 主 張 ，如 何 與 憲 法 所 規 定 之 環 境 與 生 態 保 護  

要 求 相 平 衡 ？

•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是 否 屬 於 憲 法 位 階 的 保 護 法 益 ？

春 國 家 對 原 住 民 狩 獵 保 育 類 野 生 動 物 得 為 如 何 之 管 制 ，始 屬 合 憲 ？事 前 許  

可 制 ，是 否 合 憲 ？ 除 傳 統 文 化 、祭 儀 外 ，是 否 應 允 許 自 用 目 的 之 狩  

獵 ？

_ 依 槍 砲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條 例 ，免 除 刑 責 僅 限 於 自 製 獵 槍 、魚 槍 ，是 否 違  

憲 ？空 氣 槍 ，則 未 免 除 刑 責 ，是 否 違 憲 ？

本 會 陳 述 意 見 如 下 ：

一 、原 住 民 族 文 化 、生 態 環 境 同 為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十 條 之 基 本 國 策 所 保 護 之  

法 益 。狩 獵 是 原 民 文 化 的 一 環 ，但 並 非 原 民 文 化 的 全 部 。縱 憲 法 有 所 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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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 ，也 應 為 狩 獵 文 化 ，而 非 「狩 獵 權 」。另 一 方 面 ，野 生 動 物 保 育 則 是 生  

態 環 境 、生 物 多 樣 性 維 護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環 。故 本 案 其 實 是 狩 獵 文 化 與 野  

生 動 物 保 育 法 益 衝 突 。

二 、 有 健 康 的 野 生 動 物 族 群 或 生 物 多 樣 性 ，才 有 健 康 的 生 態 環 境 。健 康 的  

生 態 環 境 是 全 民 共 有 ，並 非 原 住 民 族 所 獨 有 的 財 產 。故 生 態 環 境 中 的  

各 種 野 生 動 、植 物 ，皆 屬 全 民 之 公 共 財 ，不 分 各 民 族 、種 族 皆 有 保 護  

之 義 務 。

三 、 蕙 法 第 1 5 條 保 障 人 民 (包 括 原 住 民 )之 生 存 權 、工 作 權 ，惟 原 住 民 族 並  

非 無 法 狩 獵 即 無 法 生 存 ，故 原 住 民 狩 獵 不 等 同 於 生 存 權 ；再 者 ，依據原  

住 民 族 基 本 法 第 1 9 條 規 定 ，原 住 民 狩 獵 為 「非 營 利 」性 質 ，原 住 民 狩  

獵 並 非 為 了 工 作 營 生 ，故 原 住 民 狩 獵 和 憲 法 所 保 障 人 民 的 「生 存 權 、工 

作 權 」並 不 相 同 。

四 、 自 然 生 態 環 境 既 為 全 民 公 共 財 ，即 使 國 民 以 獵 捕 、漁 撈 為 工 作 ，亦應受  

法 律 所 規 範 ，例 如 沿 近 海 或 遠 洋 漁 業 ，亦 受 到 國 内 法 與 國 際 法 嚴 格 法 律  

規 範 ，以 確 保 海 洋 資 源 永 續 ，為 當 代 及 後 代 子 孫 所 共 享 。故 目 的 事 業 主  

管 機 關 立 法 訂 定 必 要 的 管 制 手 段 ，實 屬 必 要 。原 住 民 族 既 為 國 民 ，原 住  

民 族 之 狩 獵 文 化 也 應 受 法 律 規 範 ，包 括 狩 獵 量 能 、獵 捕 時 節 、狩 獵 者 的  

資 格 、使 用 的 獵 捕 工 具 等 ，除 了 應 考 量 原 住 民 族 文 化 之 外 ，也 應 兼 顧 野  

生 動 物 保 育 與 動 物 福 利 規 範 ，應 使 用 對 動 物 造 成 最 小 痛 苦 的 工 具 為 之 。 

故 現 行 法 規 ，允 許 原 民 狩 獵 但 以 傳 統 文 化 、祭 儀 為 限 ，且 採 事 前 許 可 ， 

以 利 掌 握 自 然 資 源 現 況 ，符 合 憲 法 第 2 2 、2 3 條 旨 意 。

五 、 現 行 蕙 法 、原 住 民 族 基 本 法 、野 生 動 物 保 育 法 等 皆 已 落 實 兩 公 約 規 範 國  

家 應 保 護 少 數 民 族 之 文 化 之 規 定 ，雖 然 原 住 民 狩 獄 為 文 化 之 一 部 分 ，應 

受 保 護 ，但 狩 獵 文 化 仍 應 與 各 個 國 家 自 然 環 境 與 生 態 之 法 益 ，衡 平 考 量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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